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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县**乡**村“7·5”坠江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基本信息

1.事故发生时间：2024 年 7 月 5 日

2.事故发生地点：索县**乡**村旧铁桥处

3.事故类型：一般生产安全事故

4.事故伤亡情况：事故造成 1 人死亡，1 人失联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7 月 5 日 18 时 19 分许，**乡**村旧铁桥拆除项目

施工方人员刘某（佩戴安全带，悬挂安全绳）在切割钢架桥完毕

后，准备上岸时，突然桥面有向下倾斜趋势，差一步到达岸边时，

旧钢架桥桥面中间突然坍塌，岸边的施工现场负责人何某看见刘

某正在下坠，急忙跑到前面准备伸手拉救刘某，但是因为惯性作

用,刘某与何某联同安全绳一起掉入江中，导致事故发生，1 人死

亡，1 人失联。

事故发生后，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，第一时间派出由县政

府副县长带队，公安局、应急管理局、消防救援大队、交通运输

局等相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前往事发地点进行现场处置及事故

调查。

三、事故原因及责任认定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1.施工员无桥面拆除经验，对于桥面拆除受力点不了解，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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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桥面突然垮塌；

2.安全生命绳一端固定在岸边铁桩上，一端固定在公路旁的

护栏上，存在重大缺陷，未能起到保护作用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施工单位未编制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；

2.施工方培训不到位，安全交底流于形式；

3.施工人员无证上岗，从事金属切割作业。

四、处罚及处理意见

（一）建议不予追究责任的人员

四川**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何某，安全交底不到位，

纵容施工人员无证上岗，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，鉴于其已在

本次事故中死亡，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二）建议对事故单位的责任追究

四川**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，

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，施工组织不规范导致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

发生，负有主体责任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一

百一十四条规定，处以相对金额罚款。

（三）建议对事故单位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追究

四川**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，刘某，履行公司安全

生产第一责任人职责不到位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一条、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领导责任。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之规定，处以相对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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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罚款。

（四）行业主管部门及属地管理部门责任

行业主管部门、属地乡政府处理情况报纪委监委。

五、整改防范措施

（一）立即开展全域桥梁隐患排查

以事故桥梁为警示，立即对辖区内所有桥梁、跨江跨河桥梁

开展拉网式、全覆盖安全隐患大排查，重点排查桥梁结构稳定性、

基础沉降、桥墩桥台破损、桥面开裂、护栏损毁、承重构件老化、

排水系统、附属设施完好度等情况，建立隐患排查台账，明确隐

患位置、隐患等级、整改责任人、整改时限，实行“一桥一档、

一隐患一整改”闭环管理，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桥梁，立即采

取封闭通行、交通管制、临时加固等应急措施。

（二）加强极端天气与地质灾害防控

密切关注暴雨、洪水、地震、地质滑坡等极端天气和地质灾

害，建立气象、水文、地质、交通等部门联动预警机制。灾害天

气来临前，提前对桥梁开展安全排查，做好桥墩防护、桥面排水、

设施加固；灾害发生后，立即开展桥梁安全巡检，确认无安全隐

患后方可恢复通行，严防自然灾害引发桥梁安全事故。

（三）提升应急处置与救援能力

修订完善桥梁断裂、坠江等突发事故应急处置预案，明确各

部门职责分工、处置流程、救援措施，定期开展应急演练，提升

应急响应、人员搜救、伤员救治、交通疏导、现场处置的协同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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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能力。配齐配强应急救援物资、设备，在重点跨江跨河桥梁周

边储备救生器材、抢险设备、加固材料，确保事故发生后快速高

效处置，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。

（四）压实各级安全管理责任

通过媒体、网络、交通宣传阵地等渠道，普及桥梁安全出行

知识，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不参与、不乘坐超载超限车

辆，共同维护桥梁通行安全。

索县安全生产委员会

2024 年 8 月 2 日


